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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運業團體乘客傷害保險之研究 

摘  要 

由於現行乘客責任險採取過失責任理賠基礎，無法提供乘客完整保障；立法院已進

行研議修訂公路法第 65 條等條文，擬改為強制客運業者投保傷害保險方式取代乘客責任

保險。本研究建議客運業者未來可透過投保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方式，以提供乘客更完

善之保障並因應乘客賠償責任。此外，考量主管機關頒佈之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承保辦

法已不符時宜，本研究進一步提出管理辦法修訂建議與公路法等法規修法建議，供主管

機關、壽險業者與產險業者之參酌。最後，短中期內，本研究建議國內乘客責任險可改

以傷害保險方式辦理乘客責任險理賠，而且國內產險業者可同時推出無過失賠償責任基

礎之乘客責任保險與過失賠償基礎之乘客責任險商品，供客運業者或民眾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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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現行版本的乘客責任險採取過失責任理賠基礎，客運業者搭載乘客發生車禍

時，若駕駛人或客運業者存有過失，乘客可以向業者求償並由產險公司給付乘客責任險

理賠。然而若駕駛人並無過失，乘客責任險不予理賠，乘客僅能自行向加害人求償強制

責任保險等賠償，也因而產生了乘客車禍之保障缺口。立法院已研議修訂公路法第 65

條等條文，擬改為強制要求客運業者投保傷害保險方式，以保障乘客人身傷害保障。若

公路法順利完成三讀，未來交通工具乘客除了擁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賠償以外，尚有

乘客傷害保險之額外保障。尤其實務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賠償金額有限，因此未來乘

客擁有傷害保險之額外保障後，也讓保障更加健全。另外，由於團體傷害保險理賠單純

依被保險人的死亡或傷殘程度提供被保險人意外身故及傷殘保障，可提供乘客更完善保

障，也可縮短理賠時效。  

本研究期望從因應未來公路法第 65 條等條文完成三讀及強化乘客保障為出發點，探

討客運業者為乘客投保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之可能問題與現行法令之不足之處，並提出

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承保辦法與公路法等法規之初步修訂建議，供未來主管機關、壽險

業者與產險業者之參酌。本研究期望能讓未來乘客保障更加提升，也為待記名團體傷害

保險開啟另一扇窗。此外，本研究也期望透過國內外部分國家汽車責任險調查研究，能

夠提出補足乘客保障缺口之建議作法。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從因應公路法三讀通過角度出發，探討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之推動與問

題，並提出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承保辦法與公路法等法規條文之初步修訂建議。受限篇

幅與時間，本研究無法對於團體保險、傷害保險與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條款、法規、學理、

主要國家經驗、法學學說與窒礙難行處逐一剖析。  

三、文獻回顧  

（一）方明川(1996)：  

提出第三人契約(Third Party Contract)概念，並提出第三人團體保險之被保險人與受

益人才需要存在保險利益關係，而且團體保險之保險利益可透過擴大適用方式，以保險

法第 20 條1及修訂示範條款方式，解決團險實務限制。  

                                                      
1
 保險法第二十 條  凡基於有效契 約 而生之利益， 亦 得為保險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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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伯燿、黃淑燕、徐敏珍(2012)：  

針對乘客體傷責任附加條款之沿革，提及 76 年初承保範圍擴大，納入駕駛人及乘坐

或上下被保險汽車之人。並於 87 年配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實施，將乘客責任險以傷害保

險方式辦理理賠。隨後主管機關於 100 年 2 月下旬將乘客責任險回歸一般責任保險精神，

改以第三人過失賠償責任基礎理賠。  

（三）葉啟洲(2013)：  

提出保險法第 16 條關於保險利益之規定範圍過於狹隘。另外，若依該狹隘之保險利

益關係，團體保險將承保範圍擴大至員工眷屬，確實存在適法性的疑慮。另外，作者也

提出，若要保人係為他人利益投保，則該保險契約所保護者即為他人的保險利益，要保

人對於保險標的物自無保險利益，若堅持要保人非具保險利益不可，實無異否定保險法

第 45 條2之適用。  

貳、台灣車禍案件統計、乘客責任保險沿革與比較 

一、車禍案件統計概況  

根據警政署統計資料，89 年至 103 年之台灣地區車禍案件數呈現逐年遞增趨勢；103

年度之車禍案件數約 30.8 萬件。可觀察到台灣地窄人稠且汽機車數量3居高不下加上民

眾車禍報警比例增高等因素，也讓車禍案件數隨之攀升。  

進一步就 103 年度車禍案件數之車輛類型探討，發現機車車禍之事故數佔率超過五

成、排名居次為自用小客車之車禍事故數、第三則為營業小客車之車禍事故數。從統計

數據可觀察到車輛數量最高的機車、確實車禍案件數量也最高。另外，也突顯出機車通

勤族與自小客車的駕駛人與乘客保障的重要性。  

 

 

 

 

 

圖 1  歷年車禍案件數趨勢  

                                                      
2
 保險法第四十 五 條  要保人得不 經 委任，為他人 之 利益訂立保險 契 約。受益人有 疑 義時，推定要 保 人為自己之利 益 而訂立。  

3
 根據警政署統 計 ，103 年底登記 之機車數量約 1,374 萬輛、汽車數 量約 755 萬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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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3 年度車禍案件數佔率分佈(車輛類型) 

*圖 1 與圖 2 基礎資料來源：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統計  

二、台灣汽車乘客責任保險之規範沿革  

    經調查研究後，可將台灣乘客責任保險之沿革拆分為三個階段，分述如下：4,5 

（一）第一階段 76/6/1~86/12/31：  

考量損失率低，此階段乘客責任險以無過失賠償責任基礎理賠，不論駕駛人或被保

險人有無肇事責任，均可獲得理賠。此外，承保範圍並擴及駕駛人與乘坐或上下被保險

汽車之人。此階段是以商品送主管機關財政部核准方式實施。  

（二）第二階段 87/1/1~100/2/20：  

配合 87 年實施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產險業者以傷害保險方式辦理乘客責任險理

賠，而非以一般責任險之過失賠償責任為基礎理賠，以加強乘客保障。另外，在此階段

駕駛人與乘坐或上下被保險汽車之人皆納入乘客責任險保障範圍。  

（三）第三階段 100/2/21 至今：  

乘客責任險回歸一般責任保險概念，採取第三人過失賠償責任基礎，駕駛人有過失

時，乘客才能透過乘客責任險獲得理賠。若駕駛人或客運業者並無過失，受害乘客僅可

向肇事車輛求償強制責任保險等賠償。另外，在此階段駕駛人並未納入保障範圍，因此

駕駛人並無法獲得乘客責任險之保障。6 

                                                      
4
 保發中心 (1992)， P.199~202；陳 伯燿、黃淑燕 、 徐敏珍 (2012)， P.340~342；  

5
 2006-03-15/經濟 日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核 准「汽車第三 人責 任保險乘客體 傷 責任附加條款 」修正條款，將「 意外保險」及「 責

任保 險」 的 承保 對象 重新 劃 分權 責。 本附 加 條款 特色 如下 ： 一、 回歸 責任 保 險本 質， 對被 保 險人 因使 用或 管 理被 保險 汽車 發 生 意

外事 故， 致 乘客 受有 體傷 或 死亡 時， 依法 應 負賠 償責 任而 受 賠償 請求 時， 保 險公 司同 意對 被 保險 人負 理賠 之 責。 二、 乘客 指 除 駕

駛人 外之 乘 坐或 上下 被保 險 汽車 之人 ，包 含 被保 險人 配偶 、 家屬 及受 僱人 。 肇事 車輛 的駕 駛 人， 將不 列入 該 責任 險的 承保 範 圍 ；

若駕駛人欲獲 得 保障，則須另 購 買駕駛人意外 保 險。  
6
 這點可以從保 險 公司的乘客責 任 保險條款承保 範 圍文字驗證， 摘 錄如下：  

本公司對被保 險 人所營運使用 之 被保險汽車於 保 險期間內，發 生 汽車交通事故 致 乘坐或上下被 保 險汽車之乘客 遭 受殘廢或死亡，

被保險人依法 應 負賠償責任而 受 賠償請求時， 本 公司於超過強 制 汽車責任給付 標 準以上之部份 ， 對被保險人負 賠 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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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客責任保險保障內容與傷害保險之比較  

團體傷害保險對於被保險人因為意外傷害事故所造成的死亡或殘廢，負擔賠償責

任。相較之下，傷害保險理賠只需要被保險人確實因為車禍意外而造成死亡或殘廢，保

險公司就需要負擔理賠責任；因此並未有第三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且受賠償請求等要

件，因此對於乘客之保障也更形完整。  

另外，客運業者對於乘客安全實肩負關鍵責任，不能總是探究每件車禍是否存在過

失，而曠日廢時並忽略客戶服務責任。即使客運業者並無任何過失，也應該善盡慰問、

關懷、協助訴訟與協助求償等責任，而非推諉卸責。  

調查研究後，發現客運業者大多透過投保乘客責任保險方式，提供乘客意外保障。

本研究考量客運業者運送乘客作業繁忙、無法事前充分掌握乘客詳細名單並請客戶親簽

以及平均整體乘客數大多超過 5 人。因此建議未來可以法令要求客運業者，透過向壽險

公司與產險公司投保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方式，提供乘客較周全的車禍保障並善盡客戶

服務之義務。  

表 1 現行乘客責任保險保障內容與傷害保險之比較  

項目  乘客責任保險 乘客傷害保險  

承保標的   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賠
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  

 承保標的為損害賠償責任，屬於
無形標的  

 被保險人因為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
人身損害  

 承保標的為被保險人的身體，屬於有
形標的

承保事故   人身損害賠償責任：體傷(可包含
醫療)、死亡  

 財產損害賠償責任

 身故與殘廢，可再附加傷害醫療保險
 傷害保險未包含財產損害補償  

賠償對象   第三人(乘客)，未包含被保險人或
駕駛人  

 被保險人(乘客)
 可納入駕駛人

賠償責任基礎   採取過失責任基礎，並由乘客負
舉證責任  

 駕駛人或客運業者須有過失，乘
客才能獲得理賠；若車禍過失為
其他加害人，則乘客無法獲得乘
客責任險之理賠

只需確認被保險人係因意外傷害事故
所致之人身損害，即可獲得理賠，與駕
駛人或客運業者是否存在過失無關  

索賠至獲得理賠
所需時間及與強
制責任險之關係  

 通常需要確認過失責任或和解、
判決確定後，才能支付保險賠款

 產險公司就超過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給付標準以上之部份，對乘客
負賠償之責  

 事故發生時，若乘客身故或傷殘就
醫，可以馬上申請並迅速獲得理賠

 殘廢保險金部分可以先就殘廢等級
認定並未存在疑義之等級先行理
賠，差額事後再額外申請與給付。

 人身意外傷害賠償金額與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之理賠金額獨立無關、並無
是否扣除強制險理賠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 7 

                                                      
7 參凌 寶、康 裕 民、陳森松 (2008)， Ch16;王志仁、 呂先輝、李諭 政 等 (2005)， Ch1；廖勇誠 (2013)， 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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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國、日本與英國之乘客傷害保障之概況調查8 

台灣、美國、英國與日本皆實施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英國與美國紐約州等州實

施無過失賠償責任基礎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日本則採取準無過失責任或嚴格責任

制(Strict Liability)，並由加害人負舉證責任，若加害人舉證自己並無過失責任，就可以

免除對於第三人之賠償責任。進一步研究比較後，可發現美國紐約州等州與英國的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障對象除了車外第三人以外，還包含乘客；但日本的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的保障對象只包含車外第三人，並未包含乘客。  

另外本研究發現英國與美國的產險公司，其任意汽車責任險產品可提供無過失賠償

責任基礎(no–fault basis)的醫療體傷等相關給付；相形之下，台灣的乘客責任保險則僅能

依照過失賠償責任基礎理賠，明顯存在差異。另外，日本對於乘客傷害保障或乘客責任

補償，主要透過過失賠償責任基礎之乘客責任保險商品並可任意附加傷害保險或傷害醫

療保險，以提高乘客保障範圍。  

表 2 美國、日本、英國與台灣之乘客傷害與責任保障之調查概況  

國家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障對
象是否包含乘客  

主要乘客保障險種  
(非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台灣  是   透過過失賠償基礎之乘客責任險商品  
 可以額外加保或附加傷害保險或傷害

醫療險  

美國(紐約等州) 是   可選擇無過失或過失賠償基礎之責任
保險商品  

 可以額外加保或附加傷害損害或醫療
費用補償  

英國  是   可選擇無過失或過失賠償基礎之責任
保險商品  

 可以額外加保或附加傷害損害或醫療
費用補償  

日本  否   主要透過過失賠償基礎之乘客責任險
商品  

 可以額外加保或附加傷害保險或傷害
醫療保障  

資料來源：本研究  

 

                                                      
8 主 要 參 考 資 訊 如 下 ： 汽 車 交 通 事 故 特 別 補 償 基 金 網 站 (2009)； 日 本 損 害 保 険 協 会 網 站 資 訊 (2015/9 搜 尋 )； 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2015)； 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2015)；高俊卿 (2002)；吳晨豊 (2010)；施 文森、林建智 (2009)；游斯然 (2011)；鈴木

辰紀、廖淑惠 譯 (2008)；三井住友 海上火災保険 株 式会社 &東京海 上日動火災保 険 株式会社網站 (2015/9 搜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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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規範及可能問題之研究 

一、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之規範要點  

我國保險法對於團體保險並未專章規範，主要依據行政命令與示範條款規範。依據

84 年主管機關公佈之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承保辦法以及現行之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

意事項，摘錄規範之要點如下：  

表 3 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保險之規範要點  

項   目  內  容  摘  要  

保險內容   依據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91 條，團體保險之保險證或保險手冊
應明定被保險人姓名、保險商品名稱、保單號碼、保險範圍、保險期間、
保險金額、保險業服務電話及被保險人具有撤銷其同意投保之權利。  

要保方式   由代為投保之業者逕代要保人向保險公司投保。  
 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被 保 險 人
確定方式  

 得以可得確定之方式載明於各該意外保險之契約條款內或要保書之聲明事
項中。  

受益人   以被保險人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為限。  

理 賠 給 付
請 領 及 支
付  

 受益人請領保險金時得以保單或保單謄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向保險公司申
請。  

 保險公司為理賠給付時，限以受益人為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為給付，
並應直接對該受益人本人為給付。  

公示方式   以在交通工具入口處製作告示牌或以標示之方式，告知被保險人使其知悉
已代投保本保險…….若有製發門票或出入證者，應於適當位置記載授權代
投事宜。  

 前項公示方法應列為核保要項作為承保之依據。  

公示內容      茲為保障乘客安全，業主已代乘坐本交通工具 (車輛、船舶 )之乘客投保
「交通工具乘客意外傷害保險」其保險內容如下：  
一、每人身故保險金額：新臺幣    萬元整。  

   (依法令規定，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最高投保金額以新臺幣六十萬
元為限。) 

二、意外傷害醫療：每次傷害醫療最高給付以新臺幣ＸＸＸ元為限。  
三、保障期間：乘坐本交通工具期間，發生意外傷害事故。  
四、事故發生通知期間：保險事故發生後五日內，必須通知業主。  
五、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六、殘廢醫療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本人。  
七、除外責任：依原投保保險契約之約定。  
其他未記載事項依原投保保險契約之約定。  

業  主        敬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各位乘客如欲進一步了解保險內容，或不同意前述保險內容請逕洽××電
話：×× 

資料來源：本研究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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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保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之相關問題與建議  

團體保險本來就與個人保險差異頗大，因此建議可從條款與管理辦法等實務做法去

研議可行模式。建議能夠突破傳統團體保險之限制，放寬明訂被保險成員以及要求要保

人與被保險人需具有保險利益等限制。本研究建議朝向第三人契約概念規範，也就是要

保人為客運業者，此時第三人契約只需要被保險人與受益人需具有保險利益關係，而且

給予乘客行使撤銷保險契約之權利。  

其實只須該團體保險契約經危險選擇與保險金額限制後，不易誘發道德危險與犯罪

行為，而且有利於乘客之保障，同時該團體又並非專為投保保險而成立之團體，就應該

進一步評估與加強推動，否則未來公路法一旦修法通過、屆時強制要求客運業者為乘客

投保團體傷害保險來保障乘客權益，則實務上主管機關、客運業者與保險業者又如何因

應？  

84 年主管機關公佈實施的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承保辦法與現行之人身保險商品審

查應注意事項，可能存在以下相關問題，本研究提出初步建議如下表：  

表 4 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之相關問題與建議  

 問題  初步意見或建議方向  

1. 依據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91
條，團體保險之保險證或保險手冊應明定
被保險人姓名、保險商品名稱、保單號
碼、保險範圍、保險期間、保險金額、保
險業服務電話及被保險人具有撤銷其同
意投保之權利。  

 建議針對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重新增訂並放
寬應注意事項與承保辦法文字。  

 建議納入第三人契約之保險利益概念。  
 保險內容可以公示於各營業場所且於車票背

頁與網站揭露，乘客可以自行下載、列印或
拍照留存。  

 保險金額部分，建議訂立統一投保額度，例
如：比照強制第三人責任保險的死亡或最高
殘廢理賠額度每人 200 萬、傷害醫療另有 20
萬額度。  

 要保人為客運業者、被保險人為乘客、受益
人與被保險人需有保險利益。  

 乘客名單可採取待記名方式，只需填寫 XX 公
司乘客。  

 乘客同樣可保有行使不同意代為投保之權
利。  

 人身意外賠償金額與強制責任保險之理賠金
額獨立無關、並無是否扣除強制險理賠問題。

2. 由代為投保之業者逕代要保人向保險公
司投保本保險，可能存在同意權與危險選
擇之問題。  
另外，業者可能並未掌握乘客個人資料，
既然乘客資料不全或未知，業者如何能夠
逕代要保人向保險公司投保本保險？  

 改為要保人為客運業者、被保險人為乘客、
受益人與被保險人需有保險利益。  

 建議乘客與客運業者皆保留票根並配合乘客
上下車之錄影，俾利後續理賠作業。  

 事故發生後 5 日內，客運業者應先行通知保
險公司；並應於 1 個月內備妥保單、理賠申
請書、乘客 (被保險人 )與受益人身分證明文
件、乘客搭乘紀錄等資訊，向保險公司申請
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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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初步意見或建議方向  

3. 客運業者之客戶數，如果該次客戶數低於
5 人，那是否就不符合團體保險 5 人要求？
即使符合團體最低 5 人要求，但是否符合
示範條款所稱之團體類型9？   
 

 建議就平均每日乘客數納入被保險人範圍；
若該班次乘客數低於 5 人亦可納入承保。  

 客運業者與乘客之關係並非雇主員工，亦非
債權債務團體、也大多並無會員關係，因此
僅能適用示範條款之凡非屬以上所列而具有
法人資格之團體。建議要保人或要保單位即
為客運業者，客運業者本身具有法人團體資
格即可。  

 可適用第三人契約概念，要保人為客運業
者、被保險人為乘客、僅要求受益人與被保
險人需有保險利益。  

4.  加班車輛或支援車輛之乘客意外，乘客
是否可以獲得理賠？   

 未購票乘客、老人免費票或嬰幼兒免費
搭乘客戶，能否獲得理賠？  

 保險公司制定待記名團體傷害險費率時，可
依據平均累積乘客人數計算客運業者之月繳
保費額度，因此只要是乘客，即可獲得乘客
團體傷害險理賠。  

 建議針對未購票乘客、老人免費票或嬰幼兒
免費搭乘客戶仍應製作票券並保留存根與配
合上下車錄影，以提供乘客完善保障。  

5. 客運業者為乘客投保團體傷害保險，需具
有保險利益? 
 

 視同第三人契約(Third Party Contract)概念，
只限制團體保險被保險人與受益人才需要存
在保險利益關係。  

 若需法源依據，考量客運業者與客戶間存有
消費關係與過失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建議可
從寬依據保險法第 20 條適用保險利益關係。

6. 乘客發生意外事故時，如何向客運業者申
請理賠？誰負責事故發生之通知義務？
保險金申請時須要透過客運業者，還是可
以直接向保險公司提出申請？  
 

 事故發生後 5 日內，客運業者應先行通知保
險公司；並應於 1 個月內備妥保單、理賠申
請書、乘客 (被保險人 )與受益人身分證明文
件、乘客搭乘紀錄等資訊，向保險公司申請
理賠。  

 建議保險公司可通融乘客家屬直接向保險公
司申請理賠，並由保險公司通知客運業者，
即可直接理賠予乘客家屬，不須強制要求乘
客家屬需要透過客運業者才能申請理賠或獲
得保險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  

                                                      
9
 團體意外險示 範 條款涉及投保 單 位之條文如下 ：  

本契約所稱「 要 保人」是指要 保 單位。  

本契約所稱「 被 保險人」是指 本 契約所附被保 險 人名冊內所載 之 人員。  

本契約所稱「 團 體」是指具有 五 人以上且非以 購 買保險而組織 之 下列之一團體 ：  

一、有一定雇 主 之員工團體。  

二、依法成立 之 合作社、協會 、 職業工會、聯 合 團體、或聯盟 所 組成之團體。  

三、債權、債 務 人團體。  

四、依規定得 參 加公教人員保 險、勞工保險、軍 人保險、農民健 康保險或依勞 動 基準法、勞工退 休金條例規定 參 加退休金計畫之團  

體。  

五、中央及地 方 民意代表所組 成 之團體。  

六、凡非屬以 上 所列而具有法 人 資格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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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論 

台灣現行乘客責任保險歷經三次的賠償基礎變革後，已改成第三人過失賠償責任之

賠償制度。乘客責任險回歸一般責任保險之賠償責任基礎，雖然合法合理，但卻使得乘

客欠缺保障並存在曠日廢時的責任釐清問題。  

因應公路法研議修法以及加強乘客保障，並考量客運業者運送乘客作業繁忙、無法

事前充分掌握乘客詳細名單並請客戶親簽以及平均整體乘客數大多超過 5 人，本研究建

議未來可由客運業者為乘客投保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方式，提供乘客更完整之意外傷害

身故、殘廢以及醫療保障。  

另外，從國內乘客責任險的發展經驗，可發現國內產險業者在民國 87 年~100 年 2

月期間，以傷害保險方式辦理乘客責任險理賠。從乘客保障完整性觀點思考，可考慮回

歸該階段之乘客責任險理賠處理模式，以填補乘客保障缺口問題。此外，借鑑國外經驗，

產險業者可同時推出無過失賠償責任基礎之乘客責任保險與過失賠償基礎之乘客責任險

商品，供客運業者或民眾選擇。  

    另外，考量 84 年主管機關公佈實施之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承保辦法等規範已不

符時宜，且配合立法院研議修訂公路法第 65 條等條文，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待記名傷害保

險團體承保辦法修訂建議以及公路法、大眾捷運法與鐵路法等主要法條條文之初步修訂

建議，供主管機關、壽險業者與產險業者之參酌。  

伍、建 議 

一、對於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規範之修訂建議  

團體保險與個人保險不同，台灣民眾也確實仰賴團體保險做好相關風險管理，因此

建議不應以個人人身保險觀點，要求團體保險完全比照適用各條法規。為提供乘客較完

整的意外傷害保險保障，短中期內，建議可以修訂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承保辦法與人身

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後，再開放壽險公司與產險公司推動待記名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業務。初步修訂文字或方向如下：  

表 5  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規範之初步修訂建議  

 原規範  初步意見或建議方向  

保
險
內
容  

 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 91
條，團體保險之保險證或保險手冊應
明定被保險人姓名、保險商品名稱、
保單號碼、保險範圍、保險期間、保

 增訂待記名團體保險之規範條文。  
 乘客名單可採取待記名方式，只需填寫 XX 公

司乘客。  
 適用第三人契約概念，要保人為客運業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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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規範  初步意見或建議方向  

險金額、保險業服務電話及被保險人
具有撤銷其同意投保之權利。  

保險人為乘客、僅要求受益人與被保險人需有
保險利益。  

 說明：避免因為無法明訂被保險人姓名或有保
險利益爭議而無法讓乘客獲得保障。  

要
保
方
式  

 由代為投保之業者逕代要保人向保險
公司投保本保險。  

 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由客運業者向壽險公司或產險公司洽辦乘客
傷害保險。  

 要保人為客運業者、被保險人為乘客。  
 受益人與被保險人需有保險利益。  
 乘客同樣可保有行使不同意代為投保之權利。
 說明：建議不需強制要求書面同意權與要保人

對於被保險人需具有保險利益關係。  

保
險
金
額  

 未載明   保險金額部分，建議訂立統一投保額度，例
如：死亡或最高殘廢理賠額度每人 200 萬、傷
害醫療另有 20 萬額度。  

 交通工具乘客或家屬，除了擁有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的賠償以外，尚有乘客傷害保險之額外保
障。因此死亡或最高殘廢理賠額度每人 400
萬、傷害醫療另有 40 萬額度。  

被
保
險
人
確
定
方
式  

 得以可得確定之方式載明於各該意外
保險之契約條款內或要保書之聲明事
項中。  

 保險內容可以公示於各營業場所且於車票背
頁與網站揭露，乘客可以自行下載、列印或拍
照留存。  

 說明：建議明列揭露之方式。另外乘客與客運
業者應保留票根並配合乘客上下車之錄影，俾
利後續理賠，車票建議註記乘客所搭乘時間與
車次。  

受
益
人  

 以被保險人本人或其法定繼承人為限  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殘廢與醫療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本人。  
 說明：建議依照給付項目規範較為明確。受益

人與被保險人需有保險利益關係。  

理
賠
給
付
請
領
及
支
付  

 受益人請領保險金時得以保單或保單
謄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向保險公司申
請。  

 保險公司為理賠給付時，限以受益人
為抬頭之禁止背書轉讓支票為給付，
並應直接對該受益人本人為給付。  

 事故發生後五日內，客運業者應先行通知保險
公司。並應於 1 個月內備妥保單、理賠申請
書、乘客(被保險人)與受益人身分證明文件、
乘客搭乘紀錄等資訊，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保險公司為理賠給付時，限以受益人為抬頭之
禁止背書轉讓支票或直接匯款至受益人本人
之存款帳戶。  

 乘客家屬可以直接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並由
保險公司通知客運業者即可。  

 交通工具乘客除了擁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
賠償以外，尚有乘客傷害保險之額外保障。  

公
示
方
式  

 以在交通工具入口處製作告示牌或以
標示之方式，告知被保險人使其知悉
已代投保本保險，告示牌或標示之內
容…….，若有製發門票或出入證者，
應於適當位置記載授權代投事宜。  

 前項公示方法應列為核保要項作為承
保之依據。  

 在客運業者全省各營業場所公告並於網站透
過設立專區方式揭露，使被保險人知悉客運業
者已投保乘客傷害保險；業者並應於車票背頁
記載投保事宜並配合上下車錄影，以利後續理
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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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規範  初步意見或建議方向  

公
示
內
容  

   茲為保障乘客安全，業主已代乘坐
本交通工具(車輛、船舶：)之乘客投保「交
通工具乘客意外傷害保險」其保險內容
如下：  
一、 每人身故保險金額：新臺幣  萬

元整。  (依法令規定，未滿十四歲
之未成年人，最高投保金額以新臺
幣六十萬元為限。) 

二、意外傷害醫療：每次傷害醫療最高
給付以新臺幣 元為限。  

三、保障期間：乘坐本交通工具期間，
發生意外傷害事故。  

四、事故發生通知期間：保險事故發生
後五日內，必須通知業主。  

五、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之法
定繼承人。  

六、殘廢醫療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
本人。  

七、除外責任：依原投保保險契約之約
定。  

 
其他未記載事項依原投保保險契約之約
定。  
業  主      敬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各位乘客如欲進一步了解保險內容，

或不同意前述保險內容請逕洽  ×× 
電話：×× 

   茲為保障乘客安全，業主已為乘坐本交通工
具(車輛、船舶)之乘客投保「交通工具乘客傷害
保險」，其保險內容如下：  
一 、 身 故 保 險 金 額 ： 新 臺 幣

200 萬元。(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其理賠
金額…..。) 

二、殘廢保險金額：依照傷害殘廢等級而定。  
三、意外傷害醫療：每次事故傷害醫療給付以新

臺幣 20 萬元為限。  
四、保障期間：乘坐本交通工具或上下車期間。
五、事故發生通知期間：保險事故發生後 1 個月

內，應備齊文件透過客運業者申請理賠給
付。  

六、身故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
七、殘廢保險金與醫療保險金受益人：被保險人

本人。  
 
其他未記載事項依原投保保險契約之約定。  
業 者        敬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各位乘客如欲進一步了解保險內容，或不同意

前述保險內容請逕洽  ××     電話：×× 
 
 說明：修訂不符合時宜之法規文字並依照給付

項目給予不同的規範。  
 

資料來源：本研究摘錄與建議  

二、法律條文修訂建議  

長期而言，建議修訂法規條文以健全乘客傷害保障；涉及客運業者乘客傷害保障之

法規，主要包含公路法、大眾捷運法與鐵路法等法規，本研究拋磚引玉、逐條列舉初步

修法建議如下：  

表 6 對於相關法律條文之初步修訂建議  

 原條文  立法院研議修訂條文  本研究建議：  
修訂條文與理由  

1. 公路法第六十四條 汽
車或電車運輸業遇有行
車事故，致人、客傷害、
死亡或財、物損毀、喪失
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經證明其事故發生係
因不可抗力或因託運人

公路法第六十四條 汽車或
電車運輸業、派遣業遇有行車
事故，致人、客傷害、死亡或
財、物損毀、喪失時，肇事者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運輸、派
遣業者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
經證明其事故發生係因不可

公路法第六十四條 汽車或電車
運輸業、派遣業遇有行車事故，致
人、客傷害、死亡或財、物損毀、
喪失時，肇事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運輸、派遣業者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但經證明其事故發生係因不
可抗力或因託運人或受貨人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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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條文  立法院研議修訂條文  本研究建議：  
修訂條文與理由  

或 受 貨 人 之 過 失 所 致
者，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貨物損毀、滅失之損
害賠償，除貨物之性質、
價值於裝載前經託運人
聲明，並註明於運送契約
外，其賠償金額，以每件
不超過新台幣三千元為
限。  
人、客傷害、死亡之損害
賠償辦法，由交通部另定
之。  
 

抗力或因託運人或受貨人之
過失所致者，不負損害賠償責
任。  
前項貨物損毀、滅失之損害賠
償，除貨物之性質、價值於裝
載前經託運人聲明，並註明於
運送契約外，其賠償金額，以
每件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為
限。  
人、客傷害、死亡之損害賠償
辦法，由交通部另定之。  
 
說明：  
 汽車運輸業普遍採靠行、派

遣制度，但「公路法第 64
條」並未明訂當交通事故發
生時，司機、車行、車隊三
方之賠償責任歸屬。  

 現行「公路法第 64 條」僅
將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
車客運業及遊覽車客運業
納入應投保乘客責任保險
範圍，而未擴及計程車客運
業與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失所致者，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前項貨物損毀、滅失之損害賠償，
除貨物之性質、價值於裝載前經託
運人聲明，並註明於運送契約外，
其賠償金額，以每件不超過新臺幣
三千元為限。  
人身體傷死亡之損害賠償管理辦
法，由交通部協同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定之。  
 說明：  
1.考量保險業務之專業主管機關

為金管會，因此建議管理辦法，
由交通部與金管會訂定。  

2.修訂為人身體傷死亡之損害賠
償管理辦法，較為明確完整。

3. 明 訂 肇 事 者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運輸業與派遣業者應負連帶
賠償責任；並納入計程車業者。

2. 公路法第六十五條 汽
車所有人應依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之規定，投保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電車所有人應於申請公
路主管機關發給牌照使
用前，依交通部所定之金
額，投保責任險。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
車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
業，皆應投保乘客責任保
險；其最低投保金額，由
交通部定之。未依規定投
保乘客責任保險者，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公路法第六十五條 汽車所
有人應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之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  
電車所有人應於申請公路主
管機關發給牌照使用前，依交
通部所定之金額，投保責任
險。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
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皆應投
保乘客意外保險；其最低投保
金額、保險內容及相關規定，
由交通部定之。未依規定投保
乘客責任保險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公路法第六十五條 汽車所有人
應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
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電車所有人應於申請公路主管機
關發給牌照使用前，依交通部所定
之金額，投保乘客傷害保險。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
與遊覽車客運業，皆應投保乘客傷
害保險；其最低投保金額、保險內
容及相關規定，由交通部協同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未依前項規
定投保乘客傷害保險者，處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
鍰。  
 說明：  
1.考量保險業務之專業主管機關

為金管會，因此建議管理辦法，
由交通部與金管會訂定。  

2.考量罰鍰過輕，將傷及執法成
效，因此建議提高罰鍰；並將乘
客責任保險文詞修改為乘客傷
害保險。  

3.建議未來乘客團體傷害保險給
付金額可抵充業者對於乘客及
乘客家屬之賠償責任，因此建議
納入管理辦法，以杜絕未來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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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條文  立法院研議修訂條文  本研究建議：  
修訂條文與理由  

3. 大眾捷運法第四十七條  
大眾捷運系統旅客之運
送，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金額投保責任保險，其  
投保金額，得另以提存保
證金支付之。  
前項投保金額、保證金之
提存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 大眾捷運法第四十七條  大眾捷運
系統旅客之運送，應依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金額投保傷害保險。  
前項投保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協同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說明：  
1.考量保險業務之專業主管機關

為金管會，因此建議管理辦法，
由交通部與金管會訂定。投保金
額是否得另以保證金支付，可一
併於管理辦法中規範。  

2.建議未來乘客團體傷害保險給
付金額可抵充業者對於乘客及
乘客家屬之賠償責任，因此建議
納入管理辦法，以杜絕未來爭
議。  

4. 鐵路法第六十三條  鐵路
旅客之運送，應依交通部
指定金額投保責任保險  

- 鐵路法第六十三條  鐵路旅客之運
送，應依交通部指定金額投保傷害
保險。  
前項投保金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管理辦法，由交通部協同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定之。  
 說明：  
1.考量保險業務之專業主管機關

為金管會，因此建議管理辦法，
由交通部與金管會訂定。  

2.將責任保險改為傷害保險，以強
化乘客保障。  

3.台灣高鐵亦依照鐵路法規定辦
理。  

4.建議未來乘客團體傷害保險給
付金額可抵充業者對於乘客及
乘客家屬之賠償責任，因此建議
納入管理辦法，以杜絕未來爭
議。  

資料來源：摘錄法規條文、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462 號，委員提案第 15883 號、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委員

提案第 17786 號與本研究建議  

三、建議事項摘要  

（一）從國內乘客責任險的發展經驗，可發現國內產險業者在民國 87 年~100 年 2 月期

間，以傷害保險方式辦理乘客責任險理賠。短中期建議可以回歸該階段之乘客責

任險理賠處理模式，則可避免修法繁複冗長，並可在短中期內迅速填補乘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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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問題。  

（二）借鑑國外經驗，國內產險業者可同時推出無過失賠償責任基礎之乘客責任保險與

過失賠償基礎之乘客責任險商品，供客運業者或民眾選擇。  

（三）待記名傷害保險團體承保辦法與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之修訂要點建議如

下：  

1.適用第三人契約概念，要保人為客運業者、被保險人為乘客、僅要求受益人與被

保險人需有保險利益。  

2.乘客保障資訊揭露部分，建議在客運業者全省各營業場所公告並於網站透過設立

專區方式揭露，使被保險人知悉客運業者已投保乘客傷害保險；業者並應於車票

背頁記載投保事宜並配合上下車錄影，以利後續理賠。  

3.乘客名單可採取待記名方式，只需填寫 XX 公司乘客。建議客運業者可逐步加強

推動乘客之資料登錄與更新制度。  

4.乘客同樣可保有行使不同意代為投保之權利。  

5.人身意外賠償金額與強制責任保險之理賠金額獨立無關、並無是否扣除強制險理

賠問題。  

（四）法律條文修訂建議：  

1.考量保險業務之專業主管機關為金管會，因此建議管理辦法，皆由交通部與金管

會訂定。  

2.建議未來乘客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金額可抵充業者對於乘客及乘客家屬之賠償責

任，因此建議納入管理辦法，以杜絕未來爭議。  

3.考量保險法第 107 條條文文字包含「…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10」

未來修訂公路法、大眾捷運法與鐵路法關於乘客意外傷害保險條文以後，未滿十

五歲之未成年人及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乘客，仍可擁有意外傷害保障。然而，

在修法之前，客運業者對於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及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乘

                                                      
10

 保險法第一百 零 七條  

以未滿十五歲 之 未成年人為被 保 險人訂立之人 壽 保險契約，其死 亡給付於被保 險 人滿十五歲之 日 起發生效力；被 保險人滿十五歲

前死亡者，保 險 人得加計利息 退 還所繳保險費 ， 或返還投資型 保 險專設帳簿之 帳 戶價值。  

前項利息之計 算 ，由主管機關 另 定之。  

訂立人壽保險 契 約時，以精神 障 礙或其他心智 缺 陷，致不能辨 識 其行為或欠缺 依 其辨識而行為 之 能力者為被保 險 人，除喪葬費用

之給付外，其 餘 死亡給付部分 無 效。  

前項喪葬費用 之 保險金額，不 得 超過遺產及贈 與 稅法第十七條 有 關遺產稅喪葬 費 扣除額之一半 。  

第一項至第四 項 規定，於其他 法 律另有規定者 ， 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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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之意外傷害保險給付問題，仍須受保險法第 107 條之限制。本研究建議短中期

做法可以同時提供無過失賠償責任基礎之乘客責任保險、過失賠償基礎之乘客責

任險商品以及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商品，供客運業者或民眾選擇，畢竟各業者之

客戶年齡層分布與保險需求存有差異。  

4.建議靠行、派遣業者與計程車業者，也需要為乘客投保待記名團體傷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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